
 
 

 

 

 

 

 

 

 

 

 

 

 

 

专利优先审查制度  

 

 

 

 

 

 

 

 

 

 

 

 

 

 

 

 

 

 

 

 

 

 

 

 

 

 

 

 

 

 

 

 

IP 期刊 
期刊 2, 2020 

 

知产科普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并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公布。  

本篇文章将围绕该制度重点介绍优先审查的申请主体、适用条件及相对优势

三方面。  

 申请主体： 

1. 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 

2.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3. 专利申请的复审案件； 

4. 专利的无效宣告案件。 

 

 适用范围： 

1. 涉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和智能

制造等国家重点发展产业； 

2. 涉及各省级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重点鼓励的产业； 

3. 涉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且技术或者产品更新速度快； 

4. 专利申请人或者复审请求人已经做好实施准备或者已经开始实施，或者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

施其发明创造； 

5. 就相同主题首次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又向其他国家或地区提出申请的该中国首次申请； 

6. 其他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需要优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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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

西一办公楼 5层 5-12室 

电话： (86 10) 8529 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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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e text of this newsletter is for information purpose only. Tee & Howe disclaims any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actions you may take based on the text in this newsletter. 

 

 相对优势： 

1. 发明专利申请在四十五日内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并在一年内结案； 

2.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在两个月内结案； 

3. 专利复审案件在七个月内结案； 

4.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无效宣告案件在五个月内结案；  

5. 外观设计专利无效宣告案件在四个月内结案。 

 

注：无官方请求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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